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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第 6/2023 號文件 

2 0 2 0 至 2 0 2 3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社 區 建 設 及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

(會 議 於 2 0 2 2 年 11 月 1 5 日 舉 行 )  

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CBFMC 1  康 文 署 打 擊 炒 場 措

施 事 宜
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

(i) 炒 場 黨 湧 現 的 原 因 是 場 地 不 足 ， 長 遠 而

言，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應 增 加

場 地 的 供 應 。

(ii) 新 措 施 增 加 了 舉 辦 私 人 聯 賽 的 難 度 ， 希

望 署 方 能 為 私 人 聯 賽 提 供 便 利 。

(iii) 如 推 出 打 擊 炒 賣 場 地 措 施 後 ， 仍 未 能 遏

止 有 關 行 為 ， 會 否 考 慮 施 加 罰 則 。

(iv) 希 望 署 方 考 慮 公 平 原 則 ， 若 同 一 團 體 在

一 年 內 中 籤 達 某 個 次 數 ， 可 把 其 使 用 場

地 的 機 會 轉 移 給 從 未 中 籤 的 團 體 。

(v) 請 康 文 署 代 表 向 總 部 轉 達 委 員 希 望 渡 華

路 休 憩 用 地 盡 早 施 工 的 意 見 。

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

(i) 現 屆 政 府 不 遺 餘 力 增 建 康 樂 體 育 設 施 ，

希 望 在 未 來 五 至 十 年 內 將 陸 續 有 更 多 康

樂 體 育 設 施 供 市 民 使 用 。

(ii) 根 據 現 行 訂 場 指 引 ， 符 合 資 格 的 團 體 可

康 文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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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在 三 個 月 或 之 前 入 信 申 請 預 訂 康 體 設

施 。  
(iii) 本 署 會 檢 視 現 行 措 施 的 成 效 ， 再 決 定 是

否 需 要 推 出 進 一 步 打 擊 炒 場 措 施 。  
(iv) 本 署 會 向 總 部 反 映 委 員 就 抽 籤 事 宜 的 意

見 。  

       
CBFMC 2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油 尖 旺 區 公 共 圖 書

館 於 2 0 2 2 年 8 月 至

9 月 舉 辦 的 推 廣 活

動 及 使 用 概 況 匯 報

暨 2 0 2 2 年 1 2 月 至

2 0 2 3 年 1 月 舉 辦 的

推 廣 活 動 計 劃  
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康 文 署  

       
CBFMC 3  要 求 保 養 及 翻 新 櫻

桃 街 行 人 隧 道 事 宜  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 

(i) 隧 道 欠 缺 導 盲 設 施 供 視 障 人 士 使 用 。  
(ii)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翻 新 隧 道 。  
(iii) 建 議 將 來 進 行 翻 新 工 程 時 ， 注 意 橋 頂 上

蓋 當 風 位 置 於 雨 天 時 有 雨 水 滴 入 隧 道 內

的 情 況 。  
(iv) 除 了 櫻 桃 街 行 人 隧 道 的 牆 身 外 ， 亦 可 為

該 處 地 面 進 行 美 化 工 程 。  

 路 政 署  
 

民 政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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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(v) 設 計 可 加 入 當 區 特 色 ， 以 增 加 市 民 的 歸

屬 感 。  
(vi) 希 望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( “民 政 處 ” ) 能 定

期 利 用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為 區 內 隧 道 進

行 美 化 工 程 。  
(vii) 建 議 民 政 處 在 設 計 時 應 考 慮 美 觀 元 素 ，

增 加 設 計 成 本 以 及 諮 詢 區 議 會 。  
 
路 政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會 請 運 輸 署 研 究 及 考 慮 該 處 是 否 適 合 增

設 導 盲 設 施 。  
(ii) 現 時 正 在 為 隧 道 進 行 深 層 結 構 清 潔 ， 預

計 於 來 年 一 月 完 成 。  
(iii) 有 關 橋 頂 上 蓋 當 風 位 置 於 雨 天 時 有 雨 水

滴 入 隧 道 內 的 情 況 ， 將 會 轉 交 予 負 責 結

構 維 修 的 職 員 跟 進 ， 以 研 究 可 行 的 改 善

工 程 。  
 
民 政 處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稍 後 會 在 櫻 桃 街 行 人 隧 道 進 行 地 區 小 型

工 程 ， 並 以 綠 色 為 主 的 設 計 美 化 隧 道 的

內 牆 。  
(ii) 會 就 地 面 美 化 工 程 諮 詢 相 關 部 門 ， 以 研

究 可 行 的 方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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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(iii) 會 按 情 況 考 慮 為 區 內 其 他 隧 道 進 行 美 化

工 程 ， 並 會 就 不 同 工 程 諮 詢 不 同 的 地 區

持 份 者 ， 選 出 適 合 的 設 計 。  

       
CBFMC 4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於  2 0 2 2  年  8  月 至

2 0 2 3 年  1  月 在 油 尖

旺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

育 活 動 及 設 施 管 理

的 匯 報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問 題 ：  

(i) 未 來 要 認 真 檢 視 區 內 其 他 大 型 樹 木 的 種

植 空 間 。  
(ii) 應 及 早 預 防 ， 如 平 日 保 養 得 宜 可 減 低 樹

木 倒 塌 的 風 險 。  
(iii) 請 康 文 署 代 表 稍 後 交 代 曾 為 聯 運 街 古 樹

進 行 過 的 保 育 工 作 。  
(iv) 希 望 署 方 能 制 定 工 作 計 劃 ， 並 參 考 今 次

塌 樹 事 件 ， 研 究 如 何 保 育 尖 沙 咀 栢 麗 大

道 的 古 樹 。  
(v) 建 議 政 府 調 整 綠 化 環 境 的 政 策 ， 例 如 以

灌 木 取 代 樹 木 。  
(vi) 凡 拆 卸 古 樹 旁 的 建 築 物 前 應 先 作 評 估 ，

審 視 樹 木 承 受 的 風 力 有 否 增 加 。  
(vii) 希 望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「 寵 物 共 享 公 園 」 試

行 計 劃 完 結 後 ， 可 變 為 長 期 措 施 ， 並 擴

大 試 行 計 劃 的 範 圍 。  
(viii) 希 望 署 方 能 在 「 寵 物 共 享 公 園 」 東 面 出

入 口 的 尖 沙 咀 東 海 濱 平 台 花 園 天 橋 增 設

寵 物 通 道 。  

 康 文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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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 
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本 署 會 把 委 員 反 映 樹 木 生 長 空 間 過 少 的

意 見 記 錄 在 案 ， 並 會 認 真 檢 視 相 關 的 情

況 。  
(ii) 本 署 專 責 古 樹 護 養 工 作 的 組 別 每 六 個 月

會 為 古 樹 進 行 一 次 樹 木 風 險 評 估 ， 留 意

樹 木 的 生 長 情 況 ， 並 在 風 季 前 採 取 適 當

的 緩 減 風 險 與 護 理 措 施 。  
(iii) 本 署 一 直 按 照 發 展 局 指 引 ， 進 行 樹 木 風

險 評 估 及 定 期 巡 查 樹 木 ， 並 在 惡 劣 天 氣

後 ， 檢 查 樹 木 的 健 康 和 結 構 狀 況 。  
(iv) 在 聯 運 街 古 樹 倒 塌 前 ， 本 署 已 採 取 適 當

措 施 ， 引 導 氣 根 生 長 至 斜 坡 範 圍 。 本 署

初 步 認 為 ， 倒 塌 事 件 肇 因 於 強 風 與 鄰 近

建 築 物 拆 卸 後 風 力 增 加 所 致 。  
(v) 本 署 會 陸 續 安 排 人 手 檢 查 尖 沙 咀 栢 麗 大

道 的 古 樹。此 外，並 已 擴 大 古 樹 的 花 床 ，

提 供 位 置 予 氣 根 生 長，以 鞏 固 樹 木 結 構。 
(vi) 政 府 的 政 策 已 就 綠 化 保 育 以 及 公 眾 安 全

作 出 調 整 ， 以 取 得 更 佳 的 平 衡 。  
(vii) 對 委 員 就 拆 卸 古 樹 旁 建 築 物 前 應 先 作 風

力 評 估 的 意 見 ， 本 署 會 向 發 展 局 轉 達 。  
(viii) 本 署 正 審 視 試 行 計 劃 成 效 、 積 極 收 集 公

園 使 用 者 的 意 見 ， 以 決 定 是 否 長 期 開 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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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有 關 場 地 作 為 「 寵 物 共 享 公 園 」。  
(ix) 本 署 正 考 慮 於 尖 沙 咀 東 海 濱 平 台 花 園 天

橋 增 設 寵 物 通 道 。  
 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支 持 移 除 九 龍 公 園 一

株 古 樹 的 安 排 ， 以 及 在 原 址 重 新 種 植 一 棵 紫

檀 。  

       
CBFMC 5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2 0 2 2 / 2 3年 度 地 區 文

化 藝 術 活 動 情 況 匯

報  
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康 文 署  

       
CBFMC 6  要 求 油 尖 旺 民 政 事

務 處 定 期 統 籌 及 跟

進 區 內 露 宿 者 事 宜  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問 題 ：  

(i) 各 政 府 部 門 是 否 能 移 除 其 管 轄 範 圍 內 的

構 築 物 。  
(ii) 救 世 軍 外 展 探 訪 的 方 法 為 何 。  
(iii) 救 世 軍 為 露 宿 者 提 供 的 支 援 為 何 。  
(iv) 堆 積 在 櫻 桃 街 行 人 隧 道 的 物 品 藏 污 納

垢 ， 衍 生 潛 在 健 康 問 題 ， 希 望 各 政 府 部

門 能 更 頻 繁 清 理 和 前 往 現 場 視 察 。  
(v) 染 布 房 街 天 橋 的 構 築 物 連 同 露 宿 者 的 床

鋪 等 物 品 有 否 被 清 除 。  
(vi) 得 知 社 工 正 與 染 布 房 街 天 橋 的 露 宿 人 士

 民 政 處  
 

社 署  
 

食 環 署  
 

警 務 處  
 

康 文 署  
 

地 政 總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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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商 討 其 福 利 安 排 ， 相 關 福 利 安 排 為 何 。  
(vii) 詢 問 社 會 福 利 署 ( “社 署 ” ) 日 後 會 否 把 加

士 居 道 行 車 天 橋 底 近 循 道 中 學 過 路 處 的

露 宿 者 個 案 納 入 書 面 回 應 。  
(viii) 建 議 部 門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， 制 止 加 士 居 道

的 露 宿 者 隨 處 便 溺 。  
(ix) 社 署 及 救 世 軍 帶 同 福 利 探 訪 露 宿 者 會 鼓

勵 他 們 繼 續 露 宿 。  
(x) 建 議 社 署 從 政 策 上 思 考 ， 例 如 設 立 實 名

登 記 制 度  
 
民 政 處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根 據 民 政 處 和 地 政 總 署 的 觀 察 ， 染 布 房

街 暫 時 沒 有 疑 似 構 築 物 。  
(ii) 如 各 部 門 在 其 管 轄 範 圍 內 發 現 非 法 構 築

物 ， 可 聯 繫 警 方 採 取 聯 合 行 動 。  
(iii) 如 委 員 和 市 民 發 現 任 何 非 法 構 築 物 並 向

民 政 處 反 映 ， 處 方 會 轉 介 予 適 當 部 門 在

日 常 工 作 上 作 出 跟 進 ， 並 視 乎 情 況 統 籌

聯 合 行 動 。  
 
社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視 乎 露 宿 者 的 需 要 和 接 受 福 利 服 務 的 意

願 ， 由 社 署 資 助 的 救 世 軍 露 宿 者 綜 合 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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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務 隊 ( “救 世 軍 服 務 隊 ” ) 會 為 露 宿 者 提 供

綜 合 服 務 ， 包 括 日 間 及 深 宵 外 展 探 訪 、

短 期 住 宿 、 就 業 指 導 、 緊 急 基 金 、 輔 導

服 務 及 服 務 轉 介 等 ， 以 解 決 露 宿 者 的 問

題，協 助 他 們 自 力 更 新，重 新 融 入 社 會 。 
(ii) 就 加 士 居 道 行 車 天 橋 底 近 循 道 中 學 過 路

處 的 露 宿 者 ， 社 署 會 聯 絡 救 世 軍 服 務 隊

以 了 解 該 名 露 宿 者 的 情 況 。  
(iii) 由 於 社 署 已 加 強 露 宿 者 綜 合 服 務 隊 的 人

手 安 排 ， 如 露 宿 者 受 情 緒 或 精 神 困 擾 ，

救 世 軍 服 務 隊 可 安 排 由 服 務 隊 聘 用 的 護

士 ， 或 嘗 試 聯 繫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

心 ， 為 露 宿 者 進 行 初 步 的 精 神 或 情 緒 評

估 。  
(iv) 若 露 宿 者 表 示 希 望 得 到 居 所 ， 救 世 軍 服

務 隊 會 為 露 宿 者 安 排 短 期 的 住 宿 服 務 ，

並 就 露 宿 者 往 後 因 租 住 長 期 居 所 而 面 對

的 經 濟 困 難 提 供 協 助 。  
(v) 對 於 不 願 接 受 服 務 的 露 宿 者 ， 救 世 軍 服

務 隊 會 持 續 進 行 外 展 探 訪 ， 繼 續 尋 找 介

入 點 ， 希 望 露 宿 者 會 接 受 支 援 服 務 。  
(vi) 社 署 了 解 議 員 對 本 區 露 宿 問 題 的 關 注 ，

社 署 會 繼 續 透 過 救 世 軍 服 務 隊 在 區 內 外

展 接 觸 露 宿 者 ， 為 他 們 提 供 所 需 的 服 務

和 支 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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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食 環 署 在 1 0 月 2 5 日 的 聯 合 行 動 前 數 天

曾 到 該 處 進 行 清 理 行 動 ， 相 關 行 動 已 清

理 不 少 垃 圾 。  
(ii) 就 櫻 桃 街 行 人 隧 道 的 露 宿 者 個 案 ， 食 環

署 會 加 強 行 人 隧 道 內 的 滅 蟲 工 作 。  
(iii) 會 為 加 士 居 道 行 人 過 路 處 安 排 清 洗 行

動 ， 如 見 到 有 人 隨 處 便 溺 會 處 理 。  
 
警 務 處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警 方 會 繼 續 支 援 聯 合 行 動 ， 有 需 要 時 軍

裝 警 務 人 員 亦 會 到 場 協 助 。  
(ii) 如 有 需 要 或 見 到 有 違 法 情 況 ， 警 方 亦 會

執 法 。  
 
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近 日 與 警 方 舉 行 聯 合 行

動，清 理 櫻 桃 街 公 園 範 圍 內 雜 物。總 括 而 言，

如 雜 物 所 在 的 場 地 是 由 康 文 署 管 轄 ， 本 署 會

根 據 《 遊 樂 場 地 規 例 》 移 除 有 關 雜 物 。  

 
地 政 總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如 有 構 築 物 出 現 在 未

批 租 政 府 土 地 範 圍 內 ， 署 方 會 參 與 相 關 聯 合

行 動 並 在 露 宿 者 離 開 後 清 理 有 關 已 騰 空 的 構

築 物 。  



 -  10 -  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      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2 年 11 月  
 


